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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库设计中防火单元的设置分析
袁　坤

（优的（山东）建筑咨询有限公司，山东 济南 250101）

摘　要　因充电桩车位的设置要求，现行车库设计中均需设置独立防火单元。但防火单元之间的疏散问题随之而

来，容易产生安全隐患，产生一系列位置的问题，我们在车库设计中不可一味地因防火单元划分而减少车位布置，

应该按照现实要求合理规划，在满足车库人员疏散的同时，需注重细节的安排，同时也要考虑车库的经济性。本

文就充电桩车位所必须设置的“防火单元”进行分析，以期对车库设计中防火单元的设置提供有益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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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，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

阶段，特别是在全球实现“双碳”的目标下，新能源

汽车的发展更加得到重视。同时，通过我国多年来对

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培育，各个环节逐步成熟，

丰富和多元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，

使用环境也在逐步优化和改进，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得

到消费者的认可。而新能源车对车位的“特殊需求”

也随之而来，随之改变的不仅仅是“接线 +装设备”

那么简单，而是在车库的设计阶段就增加了很多“新

要求”[1]。

1 防火单元的设置要求

根据《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/

T51313-2018）第 3.0.2要求，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

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。第 6.1.5条

要求，新建汽车库内配建的分散充电设施，应设置独

立的防火单元。其中地下车库集中布置的充电设施区

防火单元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1000平方米。

常见地下车库设计中，原只需考虑防火分区的设

置，当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时，防火分区最大允许

面积为 4000平方米。而调整后，相当于将原设计防火

分区分为 4个小分区。之所以这样调整，也是考虑充

电桩车库的火灾危险性相对高，新增防火单元在一定

时间内可防止火灾向同一防火分区的其余部分蔓延，

因此而增加的不只是隔墙、卷帘，包括原设计每个防

火分区的两个疏散口，因防火单元的划分而需要考虑

各防火单元的疏散，即每个防火单元应有两个疏散口，

且最远点距离本防火分区疏散口距离，绕行隔墙后仍

需满足 60m。

除此之外，原设计每个防火分区的送排风也已不

再适用，应每个防火单元独立考虑。以上修改还涉及

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的调整，充电桩电表间的增

加，充电桩车位用电负荷的预留等，可谓牵一发而动

全身。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，适应原则存在较多争议，

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划分防火单元后如何解决人员安

全疏散及防火卷帘的设置要求等问题。当预留充电基

础设施后，在原有防火分区的基础上，另需划分独立

的防火单元，势必增加安全出口或单元之间连通口，

对于车库的人员疏散、防排烟等均产生巨大影响，使

本已艰难的地下车库设计形如雪上加霜。

2 防火单元设置中的常见问题解析

图示防火单元ABCD为同一防火分区，防火单元A、

D均借用主楼楼梯分别作为本防火分区的疏散口。其中

防火单元 AB、BC、CD之间各开一道门，满足每防火

单元 2个疏散口要求。但在日常设计中常见如下争议：

争议一：部分项目设计考虑单元之间疏散门向疏

散方向开启，因此单元之间增加第 2道门，且两道门

之间间距大于 5m。首先，该做法满足规范要求。但其

缺点是会因疏散门开启而占用更多车位 [2]。根据《建筑

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版）第 6.4.11条

规定，“当人数不超过 60人且每樘门的平均疏散人数

不超过 30人的房间，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”。车

库每防火单元疏散人数满足此要求，因此单元之间联

通门开启方向不限，进而可以双向互为疏散。（图 1

所示）本做法被认可程度较高，在车库设计中也较为

常见。按此原则调整，对于部分车库设计方案来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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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防火分区约可减少 3处开门及对应车位造成的影响。

争议二：当单元之间疏散 a、b、c处均需开门时，

以下哪些车位可以保留？

作者在接触过为数不少的车库设计项目后，因防

火单元设置，将以上位置车位取消的不在少数，原因

大多是考虑疏散宽度问题。要解决此问题，那么首先

应解决的问题是，车库的消防疏散是否需考虑车位的

阻挡？

根据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图

示》12J814第 6.0.6图示，疏散距离均未考虑车位阻挡。

本条在各地消防、图审等相关部门要求中也有所印证，

如《山东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部分非强制性条文适用

指引》第 4.0.4条也有所提及。即汽车库的人员疏散不

考虑车位阻挡。

由此可见：防火分区内车库人员疏散可考虑利用

车位之间空隙。本条也是由车库空间大、人员少的特

点决定的。对于图 2防火单元 B来说，消防疏散示意

即按线路 1来考虑，是否取消 a处车位，对消防疏散

图 1 某项目防火单元划分示意图

图 2 防火单元疏散连通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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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实质影响，因此连通门 a处车位可保留。同理，连

通门 b处可调整门开启方向，车位可保留。连通门 C

处车位，当开门尺寸紧张时，建议可设置 1个标准车

位及 1个微型车位，满足门开启过程不碰撞车位。按

此原则调整，对于部分车库设计方案来说，每个防火

单元平均可增加 2~3个标准车位。

3 防火单元间人员疏散是否有其他解决方式

除上述单元之间增加联通门的方式，其中《电动汽

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/T51313-2018）第

6.1.5条提及，每个防火单元可采用防火分隔水幕与其

他防火单元分隔，当采用分隔水幕时，应符合国家标

准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084的有关规定。

由此可见，当防火单元之间卷帘取消，修改为防

火分隔水幕时，则防火单元之间可不另增设疏散门，

满足疏散要求。但防火分隔水幕受其可靠性及建设成

本影响，通常接受程度不高。

除此之外，部分省份的地方标准规定，如广东省《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》第 4.9.4条规定，

防火单元内的行车通道应采用具有停滞功能的特级防

火卷帘作为防火单元分隔。火灾发生时，防火卷帘应

能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下降并停在距地面 1.8米的

高度。条文解释补充，此类卷帘同时可兼做人员疏散口。

本条虽为地方规定，不失为一种解决防火单元疏散的

有效措施 [3]。

4 未来车库设计该如何把控

毫无疑问的是，电动汽车已经迎来了井喷爆发期。

根据《中国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研究》报告，整

合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与排放目标，分析预测了禁

售燃油车的时间，并提出有望在 2050年前完全废除燃

油车。

由此可见，燃油车退市时间也许并未确定，但根

据相关文件和政策，我国取消燃油车现在只是时间问

题。而随着电动汽车的大量普及，城市存量车库的充

电桩车位需求也会大幅增加，直至全面覆盖 [4]。

而充电桩车库防火单元的划分，基本是从近两年

开始执行的，且各地对于防火单元划分的尺度不尽相

同。而未来，尤其在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中，充电桩车

位必将大量存在，直至全面设置。但防火单元及各单

元的送排风设备是否可修改到位，则一切都是未知因

素，虽然新建车库可以从设计阶段顺利推行，但对于

大量的存量建筑，如果想要进行改造，必将面临大量

的现实问题。毕竟届时，车位已出售，所有对车位有

影响的改造，都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。那么，

未划分防火单元而全部设置充电车位的车库又该如何

处理呢？

言归正传，未来不可知，但需把握现在。当前设

计中，防火单元概念其实不只是车库设计中存在，其

他如《住宅建筑规范》（GB50386-2005）、《医院洁

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》（GB50333-2013）及《建筑

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（2018版））均有提及。

《天津市城市综合体建筑设计防火标准》（DB/T29-

264-2019）更是给出了防火单元的术语，即“在建筑

内部采用防火隔墙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的区

域，可以将火灾影响控制在该区域内”。由此可见，“防

火单元”不等同于“防火分区”，设计过程中应做到“不

漏项”的同时，避免“过度设计”，避免因防火单元设置，

使车库产生大量无效空间，而这与我们所说的“双碳”

目标也是一致的 [5]。

5 结语

车库防火单元的设置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车库

设计造成不小的影响，大大增加了车库的设计难度，

但设计繁复并不可怕，只要统一理念，制定明确的执

行标准及实施细则，对未来车库发展乃至汽车行业发

展做到未雨绸缪，则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。

至于未来，当随着电动汽车自身及其充电技术的提高，

当火灾隐患极小，甚至比当前普通机动车库还要安全

的情况下，也许防火单元概念便不复存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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